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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风险提示：
控股股东福建阳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东方信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东方信隆”）、一致行动人福建康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田实业”）所持公司股份累计
质押数量（含本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比例超过 80%，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康田实业的通知，获悉
康田实业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进行了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 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数
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是 否
为 限
售股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质权用途

康田实业 是 15,000,000 4.34% 0.36% 否 否 2022 年 6
月 2日

办理解除质
押手续为止

中国农
业发展
银行福
建省分
行营业
部

自身生产经
营所需

上述质押股份不存在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的情况， 质押事项于 2022 年 6 月 2 日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质押登记手续。

2、 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本次质押前质
押 股 份 数 量
（股）

本次质押后质
押 股 份 数 量
（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 公司
总股 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阳光集团 661,336,264 15.97% 593,646,550 593,646,550 89.76% 14.34% 581,151,
736 97.90% 62,134,8

64
10.47%
0

东方信隆 600,893,047 14.51% 550,165,630 550,165,630 91.56% 13.29% 349,822,
080 63.58% 0 0

康田实业 345,355,249 8.34% 312,878,570 327,878,570 94.94% 7.92% 237,012,
740 72.29% 0 0

合计 1,607,584,560 38.83% 1,456,690,750 1,471,690,750 91.55% 35.54% 1,167,98
6,556 79.36% 62,134,8

64
10.47%
0

二、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的情况说明
1、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股份质押与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无关。
2、阳光集团、东方信隆、康田实业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数累计数量为 107,526 万股，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为 66.89%，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25.97%；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 130,806 万股，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的 80.28%，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31.59%。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经营活动正常，还款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具备相应的还款能
力。

3、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4、股份质押事项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业绩补偿义务履行等不产生实质性影响。

5、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情况如下：
（1）基本情况
福建阳光集团有限公司，成立日期：2002年 2月 6日，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住

所：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罗星街道登龙路 99号，法定代表人：吴洁，注册资本：796,000 万元，经营范围：计算
机软硬件的研发；对信息技术服务业、教育业、环保业、金融业、医疗业的投资；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机械设
备、建材、室内装饰材料、电梯、矿产品、焦炭、金属材料、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化肥、
润滑油、燃料油、塑料制品、橡胶制品、饲料、煤炭的销售；对外贸易；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批发兼零售乳
制品（含婴幼儿配方奶粉）；黄金销售（不含黄金交易）；市政公用工程、园林绿化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建
筑工程的施工；花卉种植。（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东方信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成立日期：2004 年 4 月 8 日，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
股的法人独资），住所：福州市马尾区登龙路 99号 13#楼 3 层，法定代表人：吴洁，注册资本：70,000 万元，经
营范围：企业资产管理；法律法规未规定许可的，均可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福建康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成立日期：2003年 06月 11日，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
股)，住所：福州市马尾区马限山一号 6# 楼轮运大厦三层 310 室，法定代表人：施志敏，注册资本：37,800 万
元，经营范围：计算机软件的开发及设备维护、数据处理；智能化系统技术的研究开发；酒店投资管理；对房
地产业的投资；通讯器材（不含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建筑材料、汽车配件、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塑胶制
品、机械产品、电梯、塑料制品、金属材料（不含贵重、稀有金属）、化肥、饲料、石材、焦炭、重油、润滑油、燃料
油、木材的批发；代理销售农药（不含危险品，详见委托书及委托企业经营范围）；原粮购销；自营和代理各类
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康田实业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2021年 12月 31日 2022年 3月 31日

资产总额 3,333,266,229.22 3,119,102,229.74
负债总额 4,010,700,112.40 3,748,005,539.53
长期借款 - -
流动负债 4,010,700,112.40 3,748,005,539.53
净资产 -677,433,883.18 -628,903,309.79

2021年 1-12月 2022年 1-3月
营业收入 660,701,999.14 -
净利润 112,702,940.10 48,530,573.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0,616,767.62 -4,336,061.28
偿债能力指标
资产负债率 1.20 1.20
流动比率 0.44 0.41
速动比率 0.43 0.41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0.09 0.04

（3）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受宏观经济环境、新冠疫情及子公司受房地产行业政策调控等多项因素
的不利影响，面临阶段性的流动性问题，并面临诉讼、仲裁、资产被冻结等影响正常经营的事项，控股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已通过处置资产、请求金融机构及政府支持等措施积极自救。

6、康田实业高比例质押股份原因主要是为满足其自身及其控股，股东资金流动性需要，目前总体质押
风险可控，不存在平仓风险。 本次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将根据市场情况，采取包括但不限于提前购回、补充质押、追加保证金等方式积极应对。

7、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最近一年又一期不存在与上市公司发生未披露的资金往来、 关联交
易、对外担保、对外投资等重大利益往来情况，不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三、备查文件
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质押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九日

上海国缆检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国缆检测”）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
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
证监会”）证监许可〔2022〕650 号文予以注册。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国泰君安”）。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的方式进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本次发行价格为 33.55 元
/ 股。 本次发行数量为 1,500 万股，其中，网上发行 1,5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 100%。 本次发行不进行老股转让。

为了便于社会公众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
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网上路演时间：2022 年 6 月 10 日（周五）15: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网址：www.p5w.net/）；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拟参与本次申购的投资者，请阅读 2022 年 6 月 9 日（T-2 日）登载于中

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 网址 www.cninfo.com.cn； 中证网， 网址
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 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 www.
stcn.com；证券日报网，网址 www.zqrb.cn；经济参考网，网址 www.jjckb.cn）上
的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资料。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上海国缆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6 月 9 日

上海国缆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国缆检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国缆检测”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
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2〕650 号文予以注册。《上海国缆检测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 及附件披露于中国
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 www.cs.
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 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 www.stcn.
com；证券日报网，网址 www.zqrb.cn；经济参考网，网址 www.jjckb.cn），并置
备于发行人、深交所、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国泰君安”）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等环节：
1、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

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以下简称“网上
发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本次发行数量为 1,500 万股，其中，网上发
行 1,5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0%，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票由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 本次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

2、本次发行价格为 33.55 元 / 股，投资者据此价格在 2022 年 6 月 13 日
（T 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并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进行申购。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的行业目录及
分类原则，目前公司所处行业属于“M74 专业技术服务业”，中证指数有限公
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为 29.20 倍，最近一个月滚动平均
市盈率为 31.12 倍（截止 2022 年 6 月 8 日（T-3 日））。 本次发行价格 33.55 元
/ 股对应的发行人 2021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 28.50 倍，不超过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
行业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和滚动平均市盈率（截止 2022 年 6 月 8 日
（T-3 日））。

3、本次网上发行申购日为 2022 年 6 月 13 日（T 日），网上申购时间为 9:
15-11:30、13:00-15:00。 投资者在 2022 年 6 月 13 日（T 日）进行网上申购时
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4、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进行新股
申购。

5、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依据 2022 年 6 月 15 日（T+2 日）公告
的《上海国缆检测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
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网上投资者缴款时，应遵守投资者所
在证券公司相关规定。 2022 年 6 月 15 日（T+2 日）日终中签的投资者应确保

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
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网上投资者缴
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
露。

6、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
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
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
券的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
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本次发行股票概况
发行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发行股数 本次公开发行新股数量 1, 500 万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25.00% ，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原股东不公开发售股份

每股面值 人民币 1.00 元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持有深圳市
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
发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发行价格 33.55 元 /股

发行对象

2022年 6 月 13 日（T 日）前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
账户并开通创业板交易权限、 且在 2022 年 6 月 9 日（T-2
日）前 20 个交易日（含 T-2 日）日均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股票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投资者，并且符合《深圳
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实施细则》（深证上[2018]
279 号）的规定。其中，自然人需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办法（2020 年修订）》等规定已开通
创业板市场交易权限（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发行日期 T日（网上申购日为 2022 年 6 月 13 日）
缴款日期 T+2日（2022 年 6 月 15 日）
发行人联系地址 上海市宝山区真陈路 888 号
发行人联系电话 021-65493333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联系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669 号博华广场 37 层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联系电话 021-38676888

发行人：上海国缆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6 月 9 日

上海国缆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美农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美农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农生物”、“发行人”或“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
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获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２〕７９０号文予以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
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方
式，全部为新股，不安排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２，０００万股，其中网上
发行２，０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１００％。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２０２２
年６月８日（Ｔ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美农生物”股票
２，０００万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
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１１，１１２，３７１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１２５，４３４，６３８，０００股，配号总数为２５０，８６９，２７６个，起始号码为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码为０００２５０８６９２７６。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０．０１５９４４５５９１％，网
上投资者有效申购倍数为６，２７１．７３１９０倍。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２年６月９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市
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２０３栋２０２室进行本次网上发行申购的摇号抽签，
并将于２０２２年６月１０日（Ｔ＋２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经济参考网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２０２２年６月１０日（Ｔ＋２日）

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２０２２年６月１０日（Ｔ＋２日）公告的

《上海美农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
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并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２年６月１０
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
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
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当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

时，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
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
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４、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 （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
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
债券及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发行人：上海美农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６月９日

江苏瑞泰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瑞泰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泰新材”或 “发行人 ”）首

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
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２〕
５４１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信证
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的发行价格１９．１８元 ／股，发行价格不超过
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
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
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
司无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最终由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
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其他战略投资者组成。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２，８７６．０８２８万股， 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５．６９％。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２，６２３．９１６２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
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及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
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２，８９０．５９７２
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８３．４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
为２，５６６．６５００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６．６０％。 最终
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１５，４５７．２４７２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
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瑞泰新材于２０２２年６月８日（Ｔ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
始发行“瑞泰新材”股票２，５６６．６５００万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２０２２年６月１０日（Ｔ＋２日）及
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江苏瑞泰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２０２２年６月１０日（Ｔ＋２日）１６：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
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
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
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
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江苏瑞泰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
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２年６月１０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
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

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即
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
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
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
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
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其他战略投资者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１２个月； 限售期自
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限售期届满后，战略投资者
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３、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
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
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配售对象在深交所、上交所、北交所股票
市场各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
深交所、上交所、北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
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
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

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１１，１３９，８３８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１４２，９９９，１６４，５００股，配号总数为２８５，９９８，３２９个，配号起始号码为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截
止号码为０００２８５９９８３２９。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江苏瑞泰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５，５７１．４３２２０倍，高
于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２０％（向上取整至５００股的整数倍，
即３，０９１．４５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９，７９９．１４７２万
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６３．４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５，６５８．１０００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３６．６０％。 回拨后本次
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０．０３９５６７３６４０％，申购倍数为２，５２７．３３５４０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２０２２年６月９日（Ｔ＋１日 ）上午在深圳市

罗湖区深南东路５０４５号深业中心３０８室进行摇号抽签 ， 并将于２０２２年６月１０日
（Ｔ＋２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
签结果。

发行人：江苏瑞泰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6月9日

三一重能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一重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

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
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
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及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或“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188,285,715股普通股， 约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16.00%。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56,485,714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30%，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05,440,001股， 约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80.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26,360,000股，约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0.0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
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
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
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2年6月10日（T-1日）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三一重能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

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三一重能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6月9日

安徽拓山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安徽拓山重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1,866.67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788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

发行”）的方式进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本次发行价格为 24.66元 /股。本次发行

规模为 1,866.67万股，其中网上发行数量为 1,866.67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00%。

本次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 不安排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

排。

本次发行流程、申购、缴款及中止发行等环节的重点内容，敬请投资者关注：

1、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

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2、 本次发行价格为 24.66 元 / 股。 投资者按照本次发行价格于 2022 年 6 月 13

日（T 日，申购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并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进行申购，投资者

进行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网上申购时间为 9:15-11:30，13:00-15:00。

3、网上投资者应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4、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 2022 年 6 月 15 日（T+2 日）公告的《安徽

拓山重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缴

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2 年 6 月 15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

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

份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无效处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5、 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

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

进行信息披露。

6、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

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

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关安排，

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2年 6月 10日举行网上路演，敬请

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2年 6月 10日(周五)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全景路演（https://rs.p5w.net）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以下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中证网 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 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 www.stcn.

com；证券日报网 www.zqrb.cn）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安徽拓山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6 月 9 日

昆山亚香香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昆山亚香香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892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
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
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为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
证券”、“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或“联席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为广发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 、“联席主承销商”，平安证券及广发证券合称“联
席主承销商”）。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 网下不再进行
累计投标询价。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 2,020.00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25.00%，
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不设老股转让。本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 8,080.00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303.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5.00%。其中，发
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预计认
购金额不超过 3,900.00万元，且认购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数量的 10.00%，即 202.00万
股；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数量预计为本次发行数量的 5.00%，即 101.00万股（如本
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
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
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

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
额部分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201.90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
配售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515.10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
售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30.00%。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下及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最终网下、网上发
行数量及战略配售情况将在 2022年 6月 15日（T+2）刊登的《昆山亚香香料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中予以明确。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关安排，
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
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2年 6月 10日（周五，T-1日）9:00-12:00；
2、网上路演网址：中证网（网址 http://www.cs.com.cn/roadshow/）；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及联席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网站（巨潮资

讯网，网址 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网，网址 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网址
www.zqrb.cn；中国证券网，网址 www.cnstock.com；中证网，网址 www.cs.com.cn；中国
金融新闻网，网址 www.financialnews.com.cn）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昆山亚香香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6 月 9 日


